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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提单的所谓物权凭证性质在中国长期存在争议，其实质是大陆法系所称提单的物权效力，系指交付提单

与交付货物具有相同效力，由此可以满足货物物权变动的生效或对抗要件。 英美法系认为提单是一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而大陆法系主要法域普遍均有提单物权效力的规定，长期以来形成了代表说、严格相对说、绝对说、物权效力否

定说等较为稳定的学说。 两大法系均认可提单代表货物的拟制占有或谓间接占有，提单的转让由此代表了货物占

有的移转，但持有提单本身并不代表享有货物的所有权等物权。 “提单代表货物”只是一种强调提单象征意义的简

略表述。 提单的物权效力在中国现行法下尚无明文规定，但具有作为习惯补充适用的空间，且《民法典》第 ５９８ 条也

从买卖合同的角度提供了一定依据。 提单交付对于货物所有权变动而言属于现实交付，而提单质押则应认定为权

利质权。 提单表征的货物拟制占有属于间接占有。 提单电子化对物权效力的主要影响，应是如何对无形的电子提

单认定占有。 《海商法》修订应对提单的物权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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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提单代表货物”是航运实践中人们朗朗上口的习惯认识，虽然其中不乏有欠准确之处，但很大程度上

也构成了通过提单开展单证贸易的基础。 提单与货物物权的关系则是中国海商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重大命

题。 根据大陆法系海商法理论，提单的效力分为债权效力和物权效力，其中债权效力是指提单具有的确定承

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债权关系的效力；而物权效力是指交付提单与交付提单记载的货物具有相同效力，即
物权层面占有移转的效力，①进而能够满足货物物权变动交付要件的效力。 虽然比较法上对此多有明文规

定，但在中国学理上，提单的物权效力通常被转化为其他命题，例如提单的法律性质、物权性、物权属性，其中

心在于提单是否构成所谓的“物权凭证”。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海商法学界围绕提单的物权效

力长期存在争议，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诸多学说，但迄今未有定论。
法律赋予提单物权效力的目的颇为明确，即由于海上运输较之陆上运输通常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为在

运输期间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对货物进行转卖等处分，或将货物作为融通资金的担保，②要旨在于通过简

化货物在运输途中的处理，③实现促进交易便捷的目的。 日本学者我妻荣指出：近代法中商品交易的发展，
完善了关于提单效力的理论，促使运输中的商品具有的特殊担保价值得以被确实掌握，并体现于证券而在世

界经济组织中得以流通。④ 对此中国学者郭瑜曾将提单形象地比作“飞舞的提单精灵”。⑤

虽然各国民商法界围绕提单亦有学说争鸣，尤其关于提单签发和交付的法律内涵及效果、提单与海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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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运输合同的关系，甚或被认为是各国民商法领域最难理解的问题之一。① 但提单物权效力在大陆法系主

要法域的争论早已退至有限的范围之内，不仅形成了绝对说、相对说（代表说、严格相对说）、物权效力否定

说等若干稳定的学说，且已能够较为明确地区分出通说及有力说，②取得的共识远超于中国法。 而且，“提单

的物权效力”一语在东亚法域或谓汉字文化圈中也已是相当稳定的术语，学理著作几乎一致采用此种表

述，③已然成为大陆法系的固有概念。④ 可见素来讲求体系严密的大陆法系关于提单的法律理论及实务已有

颇为成熟的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学理上对于此种大陆法系的比较法经验几无借鉴，目前形成

的诸种观点也与主要法域的学说大相径庭。 其中最为明显的差异是，自物权凭证说开始，中国的争论始终执

着于追问提单究竟代表何种物权。⑤ 而事实上从比较法上的通说观点来看，提单并不代表货物的任何物权。
中国法与大陆法系主要法域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大陆法系海商法理论的

隔膜。 由于英国法在航运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中国海商法历来习惯于从英美法系汲取理论资源，而始

终欠缺对于大陆法系海商法理论的系统考察。 比较海商法的研究在中国仍然处于贫瘠状态。 甚或可以认

为，中国法关于提单法律制度的构建至今仍未实现充分的本土化，尤其是与本国私法制度缺少必要的融合。
二是理论研究的深度不足。 提单的物权效力除海商法外，至少涉及物权法、运输合同法、有价证券法三个领

域。 首先就物权法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通过之时中国物权立法明显滞后，实证

规范过于简单，而且未规定与提单物权效力具有密切联系的占有等物权基本制度，理论研究亦显单薄。 其次

就运输合同法而言，中国合同法研究历来是“重总则，轻分则”，民法学者鲜少涉足运输合同的研究，而多由

海商法、航空法学者以特别法为视角研究各自领域对应运输方式的合同制度，运输合同由此成为中国合同法

的“研究洼地”。 最后就有价证券法而言，中国的理论研究近乎空白，几无专门著作可寻，商法著作中对于大

陆法系有价证券法理论的阐释也相对有限。⑥ 中国海商法研究更是极少以有价证券的视角研究提单。
学理上关于提单物权效力的模糊认识，除了造成理论本身不完备外，产生的实际影响着重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实践中对于提单表征何种权利众说纷纭，而“提单代表货物”的习惯认识在中国现行法下并无明确

依据，导致司法实践中时常围绕持有提单是否即享有货物的所有权产生争议。 二是一些新兴的运输单证类

型，希望与海运提单同样具有所谓的“物权凭证”功能，但由于海运提单此项功能的法律构成及实证法来源

尚不清晰，无法供给充分且有效的经验，导致新兴单证的功能构建也存在明显的障碍，难以直接“照葫芦画

瓢”。 最为典型的应是参照海运提单创制并应用于中欧班列的铁路提单。 此外，“物权凭证”功能的法理基

础模糊不清，也导致电子提单立法追求的功能等同缺乏明确的对象。
笔者将以中国法关于提单物权效力的立法、学理及司法沿革为基础，通过系统梳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典型法域的主要学说，借鉴比较法经验分析中国法关于提单物权效力的应有构造，以及提单电子化对物权效

力的影响，以期为《海商法》修订如何规定提单的物权效力提供理论支撑。

二、提单物权效力在中国法的沿革

（一）立法沿革

中国传统上不存在成文且体系化的海商法，近代以前仅有调整船东、船员关系的简单习惯。⑦ 清末《大
清商律草案》第五编《海船法草案》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的海商法草案。⑧ 清末立法系采民商分立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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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登『新海商法（法律学の森）』（信山社，２０２２ 年）３０４ 頁参照。
例如，日文著作大多采用的表述是“船荷証券の物権的効力”，韩文著作的表述多是“ ”，中国台湾地区著作则

多直接采用“载货证券的物权效力”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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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国直接以“有价证券法”为名的著作，仅有覃有土主编的《有价证券法原理与实务》一书。 书中虽将提单列为有价证券的类型

之一，但在总论以外仅分设票据法、股票法、债券法三编，而不涉及提单。 参见覃有土主编：《有价证券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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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商律草案》第二编《商行为草案》第 １０３ 条第 １ 款规定：“依票背书名让与指使式之货物交换证券者，与
运送品之让与有同样之效力。”①《海船法草案》第 １５５ 条第 １ 款则针对提单专门规定：“依指图式里书②而让

与载货凭单时，与货物之让与有同一之效力。”③此种规定基本移植自当时的德日商法，与大陆法系关于提单

物权效力的普遍规定一致，且当时中国的学理也认为此即关于物权效力的规定。④

由于《大清商律草案》未予颁布实施，１９２９ 年的《中华民国海商法》便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部颁布施行的

海商法。 《中华民国民法》第 ６２９ 条规定：“交付提单⑤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权移转

之关系，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同时，《中华民国海商法》第 ８９ 条规定：“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条至第六

百三十条，及第六百四十九条，关于提单之规定，于载货证券准用之。”民国学理多数也认为前者是关于提单

物权效力的规定，⑥本条立法理由在于：“谨按托运人与受货人相互间，其物品所有权之移转，究应于何时发

生效力，不可无明文之规定，俾资依据。 故本条明示交付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物品所有

权移转之关系，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效力。 是物品所有权移转之效力，自交付提单时即已发生，不必更俟交

付物品而始发生也。”⑦此种规定此后在中国台湾地区延续至今。
虽然现今有观点对于上述规定多有批评，认为其中采用“物品所有权移转”的表述，将提单的物权效力

限缩为所有权，是对质权等其他以交付为构成要件的动产物权变动形态的全盘否定，不仅成为民国学者将提

单视为货物所有权文件的源头，同时也导致提单是所有权凭证的错误观点开始流传。⑧ 但仅就法条本身而

言，《中华民国民法》第 ６２９ 条只是从正面规定交付提单对于货物的所有权变动，与交付货物具有相同效力。
此种规定虽未彰显提单物权效力之全部，但确也符合提单物权效力在货物所有权方面的内涵。⑨ 不仅本条

并未错误地作出提单代表货物所有权或类似的规定，而且基于法律解释也无法就此否定提单对质权等其他

物权变动的效力。 此后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提单物权效力作出的解释，大多也不限于所有权，例如史尚宽认

为：“提单之交付，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与运送物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 然受交付者，果取得何种权

利。 依提单授受当事人间之契约之内容而定。 持有人于运送物上不必惟行使所有权，亦得有质权、留置权之

行使。”可见本条存在的主要问题应是由于采用“物品所有权”的表述，导致对于提单物权效力的规定不尽

全面。 虽然民国学者对于本条的释义确有“持有提单即享有货物所有权”的论述，但学理之误解恐怕本就

存在，如果就此将本条归为物权凭证说的源头，未免多有臆断而缺乏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海商法》为中心的海事立法始终未对提单的物权效力作出规定。 目前正

在进行的《海商法》修订工作，历次草案及已有的研讨也几未涉及提单的物权效力。

（二）司法沿革

民国时期的判例，几无涉及《中华民国民法》第 ８２９ 条及《中华民国海商法》第 ８９ 条，故而对于提单

的物权效力未见司法裁判视角的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法院的判决中常有关于提单是物权凭证的直接论述。 例如，早在《海商

法》通过前的 １９９０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与印度国贸公司、马来西亚巴拉普尔公司、库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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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之规定时，曾就此专门作出分析。 参见［日］乌贺阳然良：《论中华民国海商法关于载货证券之规定》（二完），彭年鹤译，载《法律评论》１９３２
年第 ９ 期，第 ２８⁃２９ 页。

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６０３ 页。
例如，朱方认为：“提单为物权上之证券，故凡持有提单者，即有处分运送物之权利。 盖和人持有提单者，即何人有其所有权也。”朱方

编解：《民法债编详解》，上海法政学社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２２７ 页。
参见吴经熊编辑：《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第一册），会文堂新记书局 １９３９ 年版，第 ３３２ 页。
参见梅仲协、罗渊祥编纂：《六法解释判例汇编》（第二册），上海昌明书屋 １９４７ 年版，第 ３⁃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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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公司、纳林公司货物所有权争议上诉案”中认为：“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提单的持有人就是提单项下货物

的所有权人。”①类似表述即使在《海商法》通过后亦不少见。② 但此类判决多是将提单的物权凭证性质作为

裁判说理的前提，却鲜少对此作出具体解释。③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１１１ 号应是较早对提单物权效力作

出具体解释的司法判例，其中认为提单是据以向承运人提取货物的唯一凭证，自然可以表征基于货物所有权

产生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故而提单系所有权凭证，具有物权凭证的属性。 但是，提单虽然具有债权凭证和所

有权凭证的双重属性，并不意味着持有提单就当然对提单记载的货物享有所有权。 提单的交付可以与提单

记载的货物的交付一样产生货物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但提单持有人是否就因受领提单的交付而取得物权

以及取得何种类型的物权，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 正如动产交付，动产占有人受领动产的交付，究
竟是享有所有权、动产质权，还是基于合同关系的占有，同样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如何约定。④ 此种解

释已经较为接近大陆法系关于提单物权效力的规定模式，即将提单的物权效力聚焦于物权变动，且明确了此

种物权效力并不限于所有权，提单持有人就货物是否享有物权以及享有何种物权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
除上述立法、司法沿革外，至于中国学理上的沿革，至少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前，提单是物权凭证的

观点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学理上并未受到明显挑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学理上围绕提

单的物权效力逐渐产生争议，且主要以辨析物权凭证说的合理与否为基础，由此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观

点，包括所有权凭证说、占有权凭证说、物权效力否定说等。⑤

三、提单物权效力的比较法考察

（一）英美法系

１．提单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关系

中国学理上论及提单的物权凭证性质时，通说认为此概念译自英文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典型代表是《统
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第 １ 条（ｂ）项关于运输合同的定义，即“ａ ｂｉｌｌ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ｏｒ ａｎ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的表述，⑥中国通行的中文译本将此译为“提单或任何类似的物权凭证”。

虽有观点认为物权凭证一语并非来源于英文，而是来自德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ｒｋｕｎｇ”（交付效力），理由是《海
商法》的体例和内容深受苏联 １９２９ 年《海商法》影响，而后者主要参照了德国《商法》的内容，以及意大利海

商法学者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ｅｒｌｉｎｇｉｅｒｉ 曾受邀就《海商法》草案发表意见，其中涉及提单的物权效力，由此得出《海商

法》立法受到大陆法系影响的结论。⑦ 但是，此种看法恐怕仍以臆断为主。 一方面，“提单是物权凭证”的说

法在民国时期就已存在，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制定的《海商法》受到何种法系、法域的影响，显然不能影响物

权凭证作为术语及观点在中国的形成。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论及提单的物权凭证性质时，普遍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用作对应的英文术语进行标注。 即使认为物权凭证一语在产生之初受到德文的影响，对于法律术语

的考察显然也不能局限于起源，而更应分析术语在实际使用中表达和对应的具体含义。 因此，考察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含义及其与提单的关系，对于理解提单的物权效力以及物权凭证的含义仍属必要。

英美法系普遍认为提单是一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且是普通法目前唯一认可的针对货物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与印度国贸公司、马来西亚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货物所有权争议上诉案”，载《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

参见厦门海事法院（２０１３）厦海法商初字第 １７８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青岛海事法院在判决中采用的表述是：“众所周知，提单具有物权凭证功能，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依据提单法律关系

来确定。”参见“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东大实业有限公司、青岛美冠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案”，青岛海事法院（２０２３）鲁 ７２ 民初 ３９０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１１１ 号（２０１９ 年）。

详见胡正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原理、立法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５２５⁃５２９ 页。
虽然《海牙规则》的正式文本是法文本，英文本是基于法文本翻译而来，但此后的《修改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议定书》（简称

《维斯比规则》）及 １９７９ 年的议定书，英文本均作为准文本之一，与法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而且，《海牙规则》法文本第 １ 条（ｂ）项采用的表述“ｔｏｕ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ｉｍｉｌａｉｒｅ ｆｏｒｍａｎｔ ｔｉｔｒｅ”与英文本的“ａｎ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在内涵上并无明显差别。 据此不能仅以出现“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表述的《海
牙规则》英文本并非正式文本，而否认在《海牙规则》语境下提单具有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功能。

参见何赛：《〈民法典〉视域下提单物权凭证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３６⁃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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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ｌｅ，①由此作为提单的三项功能之一。② 此项功能相当于《１９７８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简称《汉堡规

则》）第 １ 条第 ７ 款规定的“承运人承担对交出此项文件者交付货物”，也即《海商法》第 ７１ 条规定的“承运人

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大陆法系学理上则通常将其概括为表征货物交付请求权的有价证券。③ 但是，
普通法下关于货物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并无权威的定义，④Ｊｏｗｉｔｔ’ 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ｗ 将其解释为证明

权利或占有的文件，⑤一般认为转让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也就意味着移转了货物的拟制占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ｏｓｓｅｓ⁃
ｓｉｏｎ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⑥此处拟制占有是指对财产享有控制但未实际占有或保管财产。⑦ 著名的“Ｓａｎｄｅｒｓ
ｖ． Ｍａｃｌｅａｎ 案”指出，商人习惯法已经普遍认可提单象征着运输途中的货物，并将提单比作合法持有人手中

的钥匙，可以打开货物所在仓库的大门。⑧

美国关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则有更多可供参考的定义。 包括提单在内的各类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在美国法

下主要由《统一商法典》（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ｄｅ）第 ７ 篇调整，该篇的标题即为“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以得克

萨斯州采纳的版本为例，其中第 １．２０１ 条第 ｂ 款第 １６ 项对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作出如下定义：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作为一种记录，是指在正常业务或融资过程中充分证明占有或控制记录的某

人有权接收、控制、持有、处置记录及其对应的货物，并且显示是由货物的保管人签发或向保管人签

发，以表明由保管人占有已特定化的货物或其可替代的部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包括提单、运输单

证、码头栈单、码头收据、仓单、提货单。 电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是由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组成

的记录证明。 实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是由记载在有形介质的信息组成的记录证明。⑨

至于在英美法系的其他法域，提单也普遍被认为具有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性质。 例如，在澳大利亚法下，
提单的功能之一是作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赋予持有人对货物的占有权。 类似的理解也广泛见于新加坡等其

他法域。 甚或有观点明确指出，提单只是代表货物并表明持有人占有货物，但持有提单并不意味着享有货

物的所有权。

可见，提单在英美法系的功能之一是作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赋予提单代表货物的作用，提单持有人由此

取得对于货物的拟制占有，但与货物的所有权并无必然联系。 尽管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作为术语的名称，包含

了或可译为“物权”的“ｔｉｔｌｅ”，但实际上随提单转让的仅是货物的占有。 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在“Ｔｈｅ
Ｒａｆａｅｌａ Ｓ 案”中也已明确指出：提单的转让是否导致货物所有权的转让始终是一个事实问题，答案取决于导

致提单转让发生的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虽然美国《统一商法典》对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定义中出现了“接收、
控制、持有或处置”（ｒｅｃｅ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ｏｌ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ｏｓｅ）货物的表述，似乎涵盖所有权在大陆法系物权法理论下

的主要权能。 但是，大陆法系物权法之所有权，强调的是对于物的支配的抽象概括，故而所有权并非仅是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各项权能在量上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权利，且在内容或时间上不得加以分割；而

《统一商法典》所谓“接收、控制、持有或处置”，实则只是主体对于物享有的具体权利内容的事实列举，其内

涵并无抽象性。 以处置（ｄｉｓｐｏｓｅ）为例，Ｂｌａｃｋ’ ｓ Ｌａ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未收录 ｄｉｓｐｏｓｅ 词条，可见其并非专门的法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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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Ｔｅｈ ＆ Ｊｅｎ Ｗｅｉ Ｌｏｈ，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Ｌａｗ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Ｗｏｌｔｅｒｓ 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２２，ｐ．８９．
Ｐａｕｌ Ｍｙｂｕｒｇｈ，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Ｌａｗ 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Ｗｏｌｔｅｒｓ 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０２，ｐ．１４９．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ｅｄ．，Ｊｏｗｉｔｔ’ 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ｗ（４ｔｈ ｅｄ．），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５，ｐ．２７１．
Ｔｈｅ Ｒａｆａｅｌａ Ｓ ［２００５］ ＵＫＨＬ １１．
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第 ２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５２５ 页。
参见陈芳：《提单法律性质诸论评议》，载《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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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而 ｄｉｓｐｏｓｅ 在英文中的对应义项应是排列、布置、安排，侧重于对物或人在物理意义上位置等方面的安

排；①作为所有权权能之处分，则决定物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命运，②既包括变更、限制或消灭对物的权利，也
包括变更或消灭物本身，③二者存在显著差别。 而且，不同于大陆法系采用绝对所有权观念，民法逻辑体系

构建在严谨的所有权概念基础上，英美法系则采用相对所有权观念，并无统一的所有权概念。④ 因此，提单

作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赋予提单持有人的关于货物的权利，远不能与货物所有权等同视之。
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中文译法

大陆法系虽然也有一定程度上可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对应的单证，但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导致大陆法

系对于此一术语较为陌生。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在国际法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为制定提单规则而在

荷兰海牙召开的会议上，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已经指出很难在大陆法系的语境下翻译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⑤ 目

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在中文文献中的翻译除最为通行的“物权凭证”外，另有“所有权凭证”“权利凭证”的译

法。 其中“物权凭证”的译法饱受批评，甚或被认为是提单的物权效力在中国法下产生如此激烈争议的重要

原因之一。 例如，有学者认为此种译法“会让人误以为提单能够证明货物物权的存在，进而认为谁持有提单

谁就享有货物的所有权或其他具体物权”。⑥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法律术语，从整体上把握更能理解术语的内涵。 但从术语翻译的角

度，仍有必要分别考察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和 ｔｉｔｌｅ 的含义。 ｔｉｔｌｅ 在英美法系中是财产法领域的术语，Ｂｌａｃｋ’ ｓ Ｌａｗ 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ｙ 将其解释为构成对财产控制和权利处置的所有要素的结合，也是财产所有人与财产本身之间的法律

联系。⑦ 此种定义似乎已经颇为接近大陆法系中物权的内涵。 但是，物权本是大陆法系民法中颇为抽象的

概念，具有鲜明的大陆法系特征，而英美法系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概念，⑧故而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译为“物
权凭证”自应慎重。 ｔｉｔｌｅ 虽然在法律上经常被使用，但缺乏权威而统一的定义。 ｔｉｔｌｅ 通常是指主体对于财产

享有的组成所有权的各项权利，有时也指所有权本身。 严格而言，ｔｉｔｌｅ 是所有权的证据和基础，是构成所有

权的全部要素的集合。 普通法中此类要素分为三种，即占有、占有权和单纯所有权。 可以认为 ｔｉｔｌｅ 强调的是

建立在占有基础上的，或者基于占有而享有的对财产的支配权。⑨

值得注意的是，将“ｔｉｔｌｅ”译为“物权”的现象并非《海牙规则》中文译本独有。 不同于《海牙规则》的通行

中文译本只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民间译本，新近通过的《联合国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简称《北京公

约》）的中文译本是公约的作准文本之一，其中即将“ｃｌｅａｎ ｔｉｔｌｅ”一词译为“清洁物权”。 而且，清洁物权是关

乎公约基本规则的核心概念。 与中文译本译法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学者在翻译《北京公约》时，对于 ｃｌｅａｎ
ｔｉｔｌｅ 并未直接使用日本法律术语中已有的“物権” （物权）等表述，而是以片假名译为“クリーンタイトル”
（即 ｃｌｅａｎ ｔｉｔｌｅ 的日文音译）。 片假名应用的情况之一是用作表示相对日语而言的外来语，可见译者至少认

为 ｔｉｔｌｅ 的含义无法与物权完全对应。
至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的含义及译法，同样应当关注的是汉字文化圈即东亚法域对《海牙规则》第 １ 条（ｂ）项中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翻译。 日本是《海牙—维斯比规则》的参加国，日本学者小町谷操三曾明确指出“ｓｉｍｉｌａ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的含义模糊，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日文译本结合后文的“ ｉｎ ｓｏ ｆａｒ ａｓ ｓｕｃ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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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赛：《〈民法典〉视域下提单物权凭证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３９ 页。
Ｂｒｙａｎ Ａ． Ｇａｒｎｅｒ ｅｄ．，Ｂｌａｃｋ’ ｓ Ｌａ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１ｔｈ ｅｄ．），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９，ｐ．１７６８．
参见刘家安：《民法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３８ 页。
参见［英］克里斯蒂安·特威格－福莱斯纳、［英］里克·卡纳万、［英］赫克特·麦奎因：《英国货物买卖法》（上册），郑睿、殷安军译，中

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８９ 页。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 Ｅｘ⁃

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３，ｐ．３４．
《北京公约》第 ２ 条第 ３ 款的日文译本如下：“「クリーンタイトル」とは、いかなる抵当権及び担保権の負担のない権原をいう。”藤

田友敬「裁判上の船舶の売買の国際的効力に関する国際連合条約（対訳）」海法会誌復刊第 ６７ 号（２０２３ 年）１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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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ｂｙ ｓｅａ”将其意译为“海上物品運送に関する証券”（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证券），①此种

译法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直接翻译，而仅将其略作“证券”，②但此后日本的学理著作大多

延续了此种翻译；③韩国未参加《海牙规则》，韩国海运协会的韩文译本将其译为“ ” （權原證券，权
原证券）；④中国台湾地区的译本种类较多，学者杨仁寿将其译为“海上货物运输有关类似权利证券”，⑤另有

译本分别译作“权利文件”⑥、“物权证件”⑦。 值得注意的是，日韩学者在以英文论述本国海商法时，也常将

提单的性质认定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⑧

考察上述东亚三法域相对权威的译本，鲜少采用物权的表述，可见 ｔｉｔｌｅ 确实无法与大陆法系的物权概念

较好地对应；同时又多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归为证券，此种做法也与提单在大陆法系中的有价证券性质契合，
毕竟东亚法域对提单采用的名称“船荷証券”或“载货证券”中本就有证券二字。

基于上述因素分别分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和 ｔｉｔｌｅ 的译法，有观点认为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译为“凭证”可能使人误以为

提单能够证明物权的存在。⑨ 诚然，凭证在汉语中确有证据之意，但凭证证明的具体对象需要结合 ｔｉｔｌｅ 的

含义方能确定，而不宜望文生义地将物权凭证理解为证明物权的文件。 而且，大陆法系之证券本就是一种凭

证，提单作为有价证券亦在其中，译作“凭证”并无明显不当。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

典》）第 ４４１ 条将提单等可以设立权利质权的有价证券统称为“权利凭证”。
Ｔｉｔｌｅ 可以考虑的中文翻译不外两种，即“物权”或“权利”。 如果译作“权利”，固然相对安全，但含义宽

泛而模糊。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虽无权威而统一的定义，但在英美法系下的含义仍然较为清晰，代表何种权利

亦属明确。 与此明显不同的是，如果在中文的语境下将“ ｔｉｔｌｅ”译为“权利”，却不指出权利的具体类型、性质

或内涵，实践意义将会明显减弱。 反而是“物权”的译法，虽然既往受到较多批评，却亦有其合理性。 提单

作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的功能在大陆法系主要对应提单的物权效力，即占有移转的效力，以及由此促成所有

权、质权等物权变动的交付要件的效力，均在民法物权的范围之内，故而概括为物权似无明显不妥。 据此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最为恰当的中文译法恐怕仍是“物权凭证”。 而且，物权凭证作为术语在中国之使用已近

百年，业已形成习惯而不宜轻易变动，此时更为重要的应是准确界定物权凭证的含义。

（二）大陆法系

提单的物权效力是大陆法系，特别是东亚法域长期存在的固有概念，且提单的物权效力首先来自实证法

的明文规定。 德国《商法》第 ５２４ 条第 １ 句规定：“在承运人占有货物的前提下，向指定的收货人转让提单

的，那么将提单交予其指定收货人具有与将货物交付运输的同等效力。”本条条旨中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ｒｋｕｎｇ”
本意应是交付效力，此种效力是基于提单的交付证券属性，即将提单交付至有权凭提单提取货物的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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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时，提单的交付对于取得对货物可行使的权利而言，具有与货物交付相同的效力。① 东亚法域对此采用物

权效力的表述，实则与交付效力之间更多地只是视角的差异，即交付是产生效力的原因，而发生占有移转等

引起物权变动等方面的效力则是交付的结果。 而且，物权效力的表述也可与提单的债权效力对应。 据此，大
陆法系也有学者认为提单的债权效力是关于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关系，物权效力则是关于提单

持有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货物处分关系。②

东亚法域就提单的物权效力普遍存在与德国《商法》基本一致的规定。 日本《商法》第 ７６３ 条规定：“向
可以凭提单接收货物的交付提单的，就取得对货物可行使的权利而言，该提单的交付与货物的交付具有同等

效力。”日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１５ 条规定本条准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提单。③ 韩国《商法》
第 １３３ 条和第 ８６１ 条、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６２９ 条和“海商法”第 ６０ 条第 １ 款亦有相同规定。 据此可以

确定提单物权效力的基本含义，即向有权凭提单接收货物者交付提单时，提单的交付与货物的交付具有相同

效力。
东亚法域的现代商法起源于日本，下文即以日本法为例，分析大陆法系关于提单物权效力存在的理论争

议及由此形成的主要学说。 日本《民法》第 １７６ 条规定：“物权的设定及转移，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

效力。”④第 １７８ 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必须将该动产交付，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据此日本民法对于动

产物权变动采取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物权变动仅因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交付则为对抗要件。⑤ 但对于采

取其他立法模式的法域，如以交付为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债权形式主义，并不影响提单的物权效力，差
别只是提单交付等同于货物交付能够满足生效要件还是对抗要件。 大陆法系主要法域关于提单物权效力的

法律构成，即如何从民法规定的占有移转阐述提单交付与货物交付具有相同效力，⑥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学说

分布格局，⑦主要分为相对说（代表说、严格相对说）、绝对说、物权效力否定说。⑧ 大陆法系关于提单物权效

力的学说围绕货物的间接占有展开，而与货物本身的物权，特别是所有权无关。
相对说认为，以承运人直接占有货物为前提，提单持有人基于返还请求权就货物成立间接占有。⑨ 货物

的间接占有此后随提单的交付而发生移转，即提单的受让人通过受让提单，从提单持有人处取得对货物的

间接占有。 质言之，商法将提单交付与民法的关系理解为相对的占有移转原因，相对之处在于承运人必

须占有货物。 例如，德国《商法典》第 ５２４ 条第 １ 句明确规定提单的物权效力是“在承运人占有货物的前提

下”，韩国的多数观点也主张承运人必须占有货物。

相对说可以具体区分为代表说和严格相对说，二者的区别在于凭提单取得占有是否仍需满足民法关于

指示交付移转占有的规定。 代表说也被称为单纯相对说，其名称中之代表意指提单是货物的代表。 由此，
代表说主张提单的交付是民法规定的占有移转规则以外特殊的占有移转原因，故而提单的交付直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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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间接占有移转的效果，而无须另凭指示实现占有的移转。 传统上认为代表说是日本法的通说，①明治及

大正时期的判例也采代表说；②德国法的通说也采用代表说，③韩国法亦然，④中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总体

而言亦采代表说。⑤

严格相对说认为，货物的间接占有因提单的交付而发生移转，需要同时满足民法关于指示交付移转占有

的规定。⑥ 例如，日本《民法》第 １８４ 条规定：“通过代理人所为的占有，本人指示代理人以后为第三人占有该

物，且经第三人承诺的，则第三人取得占有权。”据此在由本人的占有代理人实施占有时，本人对占有代理人

指令今后由第三人占有标的物，第三人承诺时方才取得占有权。⑦ 严格相对说的问题在于，虽然承认提单的

物权效力，却未对民法的物权变动原则作出修正或变通，而货物占有的移转仅依日本《民法》第 １８４ 条本就

可以实现，由此导致提单的物权效力几无实际意义，促进货物及提单流通的目的便也无法实现。⑧ 目前已无

学者持严格相对说。⑨

与相对说对应的是绝对说，主张提单的交付独立于民法规定的占有取得原因，而是商法上特有的占有取

得原因，故而提单的交付与承运人是否占有货物无关。 易言之，提单的交付是货物占有移转的绝对方式，

此即绝对说所谓之绝对。 绝对说之提出主要是为应对承运人由于第三人恶意占有等原因而丧失货物占有的

情形。 根据相对说，承运人失去对货物的占有时，提单的交付不具有占有移转的效力；而根据绝对说，此时

提单的物权效力并未丧失。 例如，如果承运人被第三人剥夺了货物，暂时失去了对货物的占有，此时提单

交付后提单持有人是否可以对第三人提起占有恢复之诉？ 根据绝对说，提单持有人已经取得了货物的占有，
故而可以向当事人提起占有恢复之诉；但根据代表说，由于承运人未占有货物，提单的交付不发生货物占有

移转的效力，提单持有人也就不能提起占有恢复之诉。 而且，占有是否仅为暂时丧失对于交易当事人而言并

不明确，此时基于相对说的解释将会妨碍交易安全。 针对此种情形，代表说也曾进一步提出，即使承运人

丧失了直接占有，只要其享有占有恢复的诉权，即意味着承运人仍然享有货物的间接占有，以此试图向绝

对说靠拢。 此时，绝对说与代表说之间不存在实质差异。 绝对说目前在日本法上逐渐成为有力说。

上述诸种学说悉数皆为肯定说，与之相对的是物权效力否定说。 此种学说认为，相对说和绝对说均有各

自无法完全克服的缺陷，原因在于货物和提单存在于不同空间，实际无法理解为统一的物权移转，但肯定说

试图在物权法上将二者统一为提单的流通，即同时追求货物和提单的流通保护，难免遭遇诸多问题。 提单

效力的实质在于提单表征货物的交付请求权，而非凭提单不得请求交付货物。 所谓物权效力本质上只是

提单本身的债权效力，以及买卖、出质等民法一般原则产生的反射性的法律效果。 提单交付与货物交付的相

同效力，也是指在债法层面出卖人交付提单后便完全履行了买卖合同。 但也有学者提出，提单的交付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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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等同于货物的现实交付，无法理解为合同的完全履行。① 然而必须关注的是，日本《民法》就所有权移转

采取意思主义立法模式，在途货物的所有权移转仅依当事人之间合意即可发生，也许确有仅从债权角度解释

提单效力的可能，但对于采取债权形式主义乃至物权形式主义的法域而言，否定提单的物权效力便有可能对

在途货物的买卖造成障碍，包括动摇买方及银行等主体的信任，以及对货物风险转移方面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两大法系对于提单物权效力的理论基础和规范模式存在差异，英美法系是

基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展开，而大陆法系则是认可提单交付与货物交付具有相同效力，但二者最终赋予持有

提单的意义却是殊途同归，即持有提单即意味着占有货物。 其中，英美法系采用拟制占有的概念，而大陆法

系则是基于承运人直接占有货物实现的间接占有。 同时，交付提单能够满足货物所有权、质权等物权变动要

求的交付要件，无论此种要件基于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属于生效要件或是对抗要件。 至于持有提单是

否代表取得货物所有权，或者提单的转让是否等同于货物所有权的转让，两大法系均给出了否定答案，但并

不妨碍当事人基于合意决定货物所有权的转移。 可见提单具有的物权效力，并非是指提单代表货物的某种

物权，而是指提单具有促成货物物权变动的效力。

四、中国法下提单物权效力的法律构成

（一）提单物权效力的法律依据

不同于大陆法系诸法域，无论是《海商法》或《民法典》，中国法目前对于提单的物权效力尚无明文规定。
虽然《海商法》第 ７１ 条基于《汉堡规则》规定提单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也有学者认为此项

功能表明提单是物权证券，即承运人于缴还证券时负有交付货物的义务。② 但是，此种规定毕竟不能等同于

提单的物权效力，无法赋予提单交付与货物交付相同的效力，进而促成相应的物权变动。 《汉堡规则》的上

述规定是基于持有提单即意味着支配货物的特点，目的是强调提单的流通性，但限于各国立法和观点不同而

难以作出严密的规定。③ 因此，《汉堡规则》的规定仅能解释为提单具有出示单证（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的性

质，④《海商法》之规定亦然。
此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是，物权法定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能否制约提单的物权效力，即提单的物

权效力是否亦属必须由法律规定的事项。 《民法典》第 １１６ 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据
此，物权法定原则仅含两层含义，一是物权类型法定，二是物权内容法定。 主要法域的立法和学理莫不如

此。⑤ 除此以外，不应对物权法定原则作更宽泛的理解，物权效力法定、物权取得或变动方式法定、物权公示

方式法定等属于物权法定范畴的观点，均属错误。 尤其就物权变动方式而言，不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
例如，法律对先占等情形虽未规定，但其仍不失为物权的取得方式。⑥ 提单的物权效力虽使用了物权的术

语，但其并未创设任何物权类型，或者改变既有各类物权的内容。 即使是从物权变动的角度来看，提单的物

权效力也无意提供独立的物权变动方式，而只是用于满足法律已有规定的物权变动交付要件。 因此，提单的

物权效力本身并不在物权法定原则的射程之内。
基于《民法典》第 １０ 条关于民法法源的规定，由于提单的物权效力在现行法下尚无规定，因此应有其作

为习惯补充适用的空间。 此种效力具有较为明确的商人习惯法基础，已为国际贸易及航运实践广泛认可，且
有比较法上广泛的立法例支撑，亦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应当符合习惯适用的构成要件。 鉴

于提单交付在实践中确实发挥着如同货物交付的作用，以提单为代表的交付证券作为拟制交付仍有足够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神作裕之＝藤田友敬『商法判例百選』（有斐閣，２０１９ 年）１６７ 頁参照。
参见杨仁寿：《汉堡规则》，作者 １９９０ 年自版，第 １９ 页。
参见［日］樱井玲二：《汉堡规则的成立及其条款的解释》，张既义、李首春等译校，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７０ 页。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ｅｒｌｉｎｇｉｅ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ｂｙ Ｓｅａ，Ｉｎｆｏｒｍａ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ｐ．７９．
以日本法为例，日本《民法》第 １７５ 条规定：“物权，除本法及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外，不得创设。”日本学者认为，当事人不仅不能创设

新的物权，也不能赋予已有的物权法律规定以外的内容。 内田貴『民法 Ｉ 総則·物権総論』（東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８ 年）３５１ 頁参照。
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６１⁃３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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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现实基础，①即使从物权法定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法律也不排斥成文法以外的其他法源，尤其是习惯。②

因此，笔者将以提单物权效力可以作为习惯适用为前提展开分析。

（二）提单交付视为物权变动要件

提单的物权效力表现为交付提单与交付货物具有相同效力，由此交付提单能够满足物权变动的交付要

件。 《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的各类用益物权客体均为土地，无法适用于货物，故而需要讨论提单物权效力的

场合限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
１．所有权

所有权作为完全物权自可适用于包括货物在内的各类物，货物所有权的变动也体现了提单物权效力的

基本模式。 提单记载的货物的物权移转，仍须适用动产物权变动的一般原理。③ 《民法典》第 ２２４ 条规定：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现行法对基于法律行为而发

生的动产物权变动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即意思表示与交付结合，以交付为生效要件。 此时，基于

提单物权效力的视角，可从两个层面理解货物的物权变动。
一是首先须有引起债权债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例如，关于买卖货物达成合意订立合同，此即债权形式主

义强调之债权。 此一层面与提单的物权效力无关。 提单转让是否能使受让人取得物权，取得的物权类型为

何，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即意思表示的合意。 譬如，当事人之间订立质押合同，此时，提单交付促成的

物权变动应是质权设立；同理，如以拾得或盗窃等非法手段获得提单，不能取得货物的相应权利。
二是除债权意思表示外还须履行交付的法定形式，此即债权形式主义要求之形式。 提单的物权效力在

此一层面发挥作用。 由于交付提单与交付货物具有相同效力，故而对于在途货物可以不必实际交付货物，而
以交付提单代之，同样满足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无论采用何种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提单的交付均可替代货

物的交付作为生效或对抗要件。 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差异对于提单的物权效力并无实质影响。
虽然现行法未就运输合同明文规定提单的物权效力，但《民法典》第 ５９８ 条关于买卖合同规定：“出卖人

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本条是关于出卖

人主给付义务的规定，虽然本条适用的场景范围明显窄于提单物权效力可及的范围，但至少说明以提单交付

替代货物交付在现行法下确有一定依据，只是通过买卖合同的视角加以规定。④

此处值得讨论的是提单交付，即上述“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应当归入何种交付类型。 有观点将此种

交付称为拟制交付，作为与实物交付并列的现实交付类型，⑤笔者也暂以此称之。 此时交付标的物分为现实

交付和替代交付，而现实交付分为实物交付和拟制交付，⑥替代交付分为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占有改定。 但

是，拟制交付究竟应属现实交付还是替代交付则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拟制交付与指示交付等替代交付

是截然不同的动产物权公示方式。 拟制交付发生的逻辑前提仍是直接占有，其本质依然属于现实交付，而非

物权在观念上的移转。⑦ 另一种观点认为，拟制交付属于返还请求权让与即指示交付，签发提单的承运人是

占有媒介人。⑧ 此时，拟制交付对应《民法典》第 ２２７ 条的规定，即标的物由第三人占有时，出卖人将对第三

人的请求提取标的物的权利让与买受人，以替代标的物的现实交付。⑨

仅就《民法典》第 ２２７ 条的文义而言，拟制交付似乎并不违背指示交付的内涵。 但是，提单作为有价证

券的性质之一是文义证券，即以证券记载的文义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海商法》第 ７８ 条第 １ 款规

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作为债务人的承运人与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庄加园：《民法典体系下的动产所有权变动：占有取得与所有权让与》，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７６ 页。
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６３ 页。
参见庄加园：《提单上的请求权移转与货物物权变动———以德国法为视角》，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８ 页。
参见庄加园：《民法典体系下的动产所有权变动：占有取得与所有权让与》，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７６ 页。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第 ４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４４９ 页。
参见王轶、高生平等：《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典型合同》（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４ 页。
参见杨震：《观念交付制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第 ７７ 页。
Ｖｇｌ．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ｒｉｅｍ，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 Ｔｅｉｌ，６． Ａｕｆｌ．，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 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３，Ｒｎ．１６．转引自朱庆育主编：《中国民法典评

注·条文选注》（第 ２ 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３５ 页。
参见龙卫球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７３ 页；周江洪：《典型合同原理》，法

律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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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债权人的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债权性关系，并非依据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缔结的运输合同的约定确定，而是

完全依据提单的记载。① 确认提单的文义性特征，是为保护托运人之外的善意提单持有人，维护提单的流通

性，保障国际海上货物贸易安全。② 而且，既然交付提单与交付货物具有相同效力，提单的交付也应与货物

作为实物的交付一样，同为现实交付。 此时，提单的便捷性和流转性远超民法意义上的指示交付，表现出明

显不同于指示交付的特征，尤其是在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运输合同当事人即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基于

原因关系的抗辩将被切断时，提单持有人不必顾虑运输合同的约定与提单记载有何不同。 反之，如以指示交

付理解拟制交付，不仅需要设法排除原因关系的抗辩，还需摒弃受让人承受善意取得和质权设立产生的不利

后果，方能达到顺利流通的目的。③

事实上，包括海商法在内的商法，对于提单等交付证券并未创设民法物权以外的交付类型。 所谓实物交

付和拟制交付，也只是为便于表达而对直接交付货物和以交付提单完成交付货物而作出的概括。 提单的物

权效力只是认可交付提单同样具有交付货物的效果，最终指向的仍是交付货物。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为让

与返还请求权，货物的出卖人本就可以指示交付的形式完成货物的交付，而不必再借助提单，但国际货物买

卖的交易便捷及安全均将明显受损。 此时，便会出现比较法上严格相对说的弊端。 可见，将拟制交付归入指

示交付，将会导致提单物权效力的限缩乃至否定。 易言之，对于可以提单交付为拟制交付的场合，在途货物

买卖便无通过指示交付完成所有权移转的必要。 因此，应将拟制交付的性质认定为现实交付。
２．担保物权

现行法规定了抵押权、留置权、质权三种担保物权。 抵押权由于本不要求移转物的占有，故而可以直接

以货物抵押，不必舍近求远诉诸提单。 至于留置权，对于货物的留置通常可以直接通过占有货物实现，提单

表征的间接占有并无适用的空间，即不必通过留置提单实现货物的留置。
值得讨论的是提单质押。 现行法将提单质押归入权利质权，《民法典》第 ４４０ 条第 ３ 项规定：“债务人或

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三）仓单、提单；”但是，对于提单质押究竟是权利质权，还是

以货物设立的动产质权，学理上存在争议。④ 既然提单交付与货物交付效力相同，向质权人交付提单本应产

生与交付货物相同的效果，由此也应越过提单而直接达成就货物设立动产质权的效果。 否则，提单的物权效

力似乎不必涵盖质权，而仅限于所有权即可，且提单的物权效力对于所有权和质权的变动也将出现不一致，
即交付提单对所有权而言等于交付货物，而于质权而言却仍只是交付权利凭证即提单本身。 学理上提出的

提单等有价证券质权与动产质权的区别也多显牵强，例如，主张物权的公示方法不同，动产质权要求移转动

产占有，权利质权则是移转权利凭证的占有，⑤以及质权的标的物、质权人是否占有质物不同。⑥ 此类所谓区

别均是区分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的结果，即基于法律规定而人为形成的分野。
但是，关于动产质权的部分规定确实难以适用于提单质押的情形，其中最为典型的应是质权人妥善保管

质物的义务。 《民法典》第 ４３２ 条第 １ 款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

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质权人负有此项义务是基于质权法律关系的自然属性，因质物已与

出质人脱离，出质人难以对质物进行管控，而质权人占有质物，出于物尽其用等考量应当承担保管义务。⑦

如将提单质押认定为以货物设立的动产质权，由于质权人仅占有提单，不具备妥善保管货物的客观基础。 比

较法上也多将提单作为有价证券适用权利质权的相关规定。⑧ 例如，日本《民法》在 ２０１７ 年修正时增加了关

于有价证券的专门规定，其中规定了指示证券的出质，⑨而提单即为指示证券的具体类型之一。 而且，根据

《民法典》第 ４４６ 条的规定，权利质权整体上也将适用动产质权的法律规范，故而从实证法的角度拘泥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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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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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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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庄加园：《民法典体系下的动产所有权变动：占有取得与所有权让与》，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６７、１７７ 页。
参见刘家安：《民法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３１０ 页。
参见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５９９ 页。
参见程啸：《担保物权研究》（第 ２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６９１⁃６９２ 页。
参见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第 ４ 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２６ 页。
内田貴『民法 ＩＩＩ 債権総論·担保物権』（東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２０ 年）５８９ 頁参照。
日本《民法》第 ５２７ 条之 ７ 规定：“第五百二十条之二至前条的规定，准用于以指示证券为标的的质权设定。”
参见［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 ＩＩＩ 担保物权》（第 ３ 版），徐肖天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３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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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质押的性质意义相对有限。 因此，提单质押仍应归入权利质权，质权自作为权利凭证的提单交付质权人时

设立，①提单的物权效力受到一定限制，提单交付的法律效果更多体现为权利凭证本身而非货物的交付。

（三）提单表征货物的间接占有

提单表征货物的拟制占有，应当认为已是比较法上的通例，两大法系对此的立场也并无实质差别。 关于

占有的性质，立法及学说上历来便有占有权说和占有事实说的争议。 前者认为占有权为法律给予占有人的

法律上权利，占有权不同于占有的本权；后者则认为占有不是权利，仅为对物的管领事实。 中国民法学理以

占有是事实而非权利的性质界定为通说。② 与此明显不同而采占有权说的典型是日本《民法》。 既然现行法

下占有仅为事实状态，提单表征货物的拟制占有也意味着提单未表征任何具体的物权，提单的物权效力限于

通过拟制占有促成所有权、质权等物权变动的效力。
提单表征的拟制占有基于大陆法系占有制度的立场，应属间接占有，提单关系即为占有媒介关系。 据此

提单持有人作为间接占有人，对应的直接占有人是承运人。 此种直接占有同时也是自己占有，对应的占有辅

助人可能是驾驶船舶并管理货物的船长或船员，或者负责装卸、保管货物的港口、仓库、堆场经营人。
存在争议的仍是承运人丧失货物占有的情形。 代表说提出的应对方法，即承运人享有占有恢复诉权时

仍对货物享有间接占有，在日本法下确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日本《民法》第 ２０３ 条规定：“占有权，因占有人

放弃占有意识或丧失对占有物事实上的支配而消灭。 但是占有人提起占有恢复之诉的，不在此限。”法条以

外的判例进一步指出，此处的起诉不仅要求在占有恢复之诉中胜诉，而且还应完成对占有物的现实回收。③

但是，不同于日本法采占有权说，中国法将占有理解为事实状态，占有物被盗或遗失等非由于占有人意思而

丧失控制力的情形，本是直接占有消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承运人固然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４６２ 条第 １ 句行

使占有物返还请求权，但在承运人丧失货物占有期间，应当认为提单已经无法表征货物的间接占有，物权效

力相应亦不再具备。 不过实践中海运货物被盗或遗失的情形并非频繁发生，即使发生，不仅承运人可以行使

占有物返还请求权，货物所有人也可基于物权提出主张，而不必通过提单关系解决所有问题。

五、提单电子化对物权效力的影响

（一）电子提单的“占有难题”及比较法经验

电子运输单证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产生的新兴事物，而提单电子化是数字化作为航运新业态的主要表

现之一。 传统提单物权效力的基础在于，占有提单即是对货物的拟制占有，转让提单的占有等同于转让货物

的占有，故而占有对提单的可转让属性至关重要。 但是，电子提单的本质是信息，由于具有无形性，不再可能

实现物理上的占有，且占有的客体在多数法域均不包括无体物。 例如，《民法典》第 １１５ 条第 １ 句规定：“物
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此处不动产和动产均为有体物的分类，可见物权的客体原则上是有体物。 虽然权利质

权等物权也可以权利为其客体，但占有并非纯粹法律上之力，而是针对客体的实际管领，故而仅能以有体物

为客体。④ 即使是采纳准占有概念的法域，也是以商标权、专利权、不动产役权、债权等财产权为准占有的客

体，⑤强调保护不以占有为媒介的财产权对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⑥ 但是，电子提单本身并非权利，至少目前

的准占有制度仍然无法适用。 可见，提单电子化对于物权效力最为主要的影响，应是如何认定电子提单的占

有，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与传统提单相同的物权效力及可转让性。 除非法律作出恰当的规定，否则通过提单移

转货物占有及所有权的成熟做法恐怕很难实现电子化，特别是电子提单作为新兴事物并不存在对应的商人

习惯。⑦ 此一问题在比较法上常被称为电子提单的“占有难题”（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⑧ 甚或可以认为，占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民法典》第 ４４１ 条规定：“以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
参见刘家安：《民法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３２７ 页。
小粥太郎『新注釈民法（５）物権（２）占有権·所有権·用益物権』（有斐閣，２０２０ 年）２０４ 頁参照。
参见刘家安：《民法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３２７ 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６０２、７７１ 页。
参见［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 ＩＩ：物权法》，王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５７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ｉｒｖｉｎ，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ｂｙ Ｓｅａ（３ｒｄ ｅ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２，ｐ．２８１．
Ｍｉｒｉａｍ Ｇｏｌｄｂｙ ＆ Ｗｅｉｓｈｉ Ｙａｎｇ，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Ｌｌｏｙｄ’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２０２１： ６０５，ｐ．６０５（２０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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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是电子提单目前仅有的真正重要的私法问题。
比较法上为电子提单创设的与占有功能等同的概念，通常称为“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① 所谓功能等同，是指

法律对于控制电子提单和占有纸质提单作出相同的评价，由此转让电子提单的控制也就等同于转移纸质提

单的占有，具有与交付纸质提单相同的效力，同样能够促成货物的物权变动，以此确保电子提单的可转让性。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以来，国际以及各国国内电子提单立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其中尤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简称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２０１７ 年通过的《电子可转让记

录示范法》（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ａｗ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简称 ＭＬＥＴＲ）最为典型。 ＭＬＥＴＲ 第 １１ 条“控
制”作出了专门规定：“１．法律要求或允许占有可转让单证或票据的，就电子可转让记录而言，如果使用了一

种可靠方法，即为满足这一要求，该方法：（ａ）证明某人对该电子可转让记录享有排他控制；并且（ｂ）指明该

人为控制人。 ２．法律要求或允许转移对可转让单证或票据占有的，就电子可转让记录而言，转移对电子可转

让记录的控制，即为满足这一要求。”该条文第 １ 款规定了电子可转让记录的控制等同于提单等纸质单证的

占有，而第 ２ 款进一步规定控制的移转等同于占有的移转。 控制是 ＭＬＥＴＲ 的基本概念，因其在功能上等同

于可转让单证的占有。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的电子商务立法遵循的功能等同原则，是指在法律上赋予相同功能的行

为或制度相同的法律效力，其在电子单证领域的运用需要通过分析传统纸质环境的各种要求及法律意义，确
定如何利用电子技术实现此类要求，目标是尽量根据已有的法律制度开展电子交易。② 关于控制的规定便

被认为是占有的功能等同条款。 规定控制的目的是为明确权利的主体，确保仅有一人与对象建立联系，中心

是能够将某人排他性地与电子可转让记录相联系。③ 当采用一种可靠方法证明某人对于此种记录的控制并

指明控制人，即可实现占有的功能等同。 但是，ＭＬＥＴＲ 未对控制的具体概念作出定义，原因仍然在于控制是

占有的功能等同，而占有在各个法域的内涵可能存在差异，④需要留待国内法分别处理。 此种做法符合国际

立法特别是示范法应持的立场。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共有 １０ 个法域以ＭＬＥＴＲ 为基础或在其影响下完成了电子可转让记录的立法，⑤包括

早于 ＭＬＥＴＲ 完成电子提单立法的美国、韩国等在内，目前各国国内的立法实践围绕占有难题的解决方案主

要形成了三种模式。
一是创设控制或支配的概念，作为占有的功能等同概念。 采纳 ＭＬＥＴＲ 的法域绝大多数采用了此种立

法模式。 新加坡以《２０２１ 年电子交易（修正）法》修改了原有的《２０１０ 年电子交易法》，其中第 １６Ｉ 条基本移

植了 ＭＬＥＴＲ 第 １１ 条，但并未使用原有的 “控制” 作为标题，⑥而是改为 “占有或转让占有的要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但在条文正文中仍基于 ＭＬＥＴＲ 直接采用了“ｃｏｎｔｒｏｌ”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等表述。 法国新近通过了《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旨在提升法国企业融资和吸引力的第 ２０２４⁃
５３７ 号法律（１）》［ＬＯＩ ｎ° ２０２４⁃５３７ ｄｕ １３ ｊｕｉｎ ２０２４ ｖｉｓａｎｔ à ａｃｃｒｏîｔｒｅ 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ｓ ｅｔ 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ｉｔé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１） ］，其中第二部分是“以可转让证券无形化促进法国企业的国际发展”，同样引入了“控制”
（ｃｏｎｔｒôｌｅ）的概念。 其他采纳 ＭＬＥＴＲ 的阿布扎比全球市场、巴林、伯利兹等法域，立法中关于控制的条文均

直接移植了 ＭＬＥＴＲ 第 １１ 条，表述也基本一致而无实质性差异。 类似的立法模式也可见于美国《１９９９ 年统

一电子交易法》第 １６ 条 ｄ 款以及《统一商法典》的相关规定。⑦

日本于 ２０２２ 年在法制审议会设立商法（提单等关系）部会，启动了电子提单的立法工作。 部会 ２０２３ 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ｏｎｔｒｏｌ”在关于电子提单立法的讨论中，存在“控制”和“支配”两种中文翻译。
参见王柳：《区块链电子提单若干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 ２０２２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３４ 页。
参见郭瑜：《电子可转让记录立法的“单一性”难题和破解》，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９７⁃１００ 页。
参见《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载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ｕｎ．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ｕｎ．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ｍｅｄｉ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 ｚｈ ／ ｍｌｅｔｒ＿ｅｂｏｏｋ＿ｃ．ｐｄｆ。
包括巴林（２０１８ 年）、伯利兹（２０２１ 年）、基里巴斯（２０２１ 年）、新加坡（２０２１ 年）、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市场（２０２１ 年）、巴拉圭（２０２１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２０２２ 年）、英国（２０２３ 年）、东帝汶（２０２４ 年）、法国（２０２４ 年）。 各个法域及国际立法关于电子提单或其上位概念采用的
名称主要有电子提单（韩国）、电子提单记录（日本）、电子运输记录（《鹿特丹规则》）、电子可转让记录（ＭＬＥＴＲ）、电子贸易单证（英国）。

ＭＬＥＴＲ 第 １１ 条采用“控制”而非“占有”作为标题，一定程度上偏离了 ＭＬＥＴＲ 其他条文的标题表述风格，原因是工作组认为控制作为
占有的功能等同颇为重要，需要直接在标题中出现以体现重要性。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
联合国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４３ 页；郭瑜：《电子可转让记录立法的“单一性”难题和破解》，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９６ 页。

例如，美国得克萨斯州采纳的《统一商法典》直接采用了“电子物权凭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的概念，其中第 ７．１０６ 条 ａ 款规
定：“如果用于证明电子物权凭证利益转让的系统，能够可靠地证明某人是签发或转让电子凭证的人，此人即对电子凭证享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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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月公布的《关于审查提单等相关规定的中期草案》创设了“支配”作为新的概念，事实上与前述立法中的控

制并无明显不同，而关于“支配”的定义则提供了两种方案：甲案将“电子提单记录的支配”界定为可以对电

子提单记录进行排他性使用的状态；乙案则只是说明对于“电子提单记录的支配”的内容不设置法律上的定

义。① 选择创设新概念而非沿用占有的概念，除参考 ＭＬＥＴＲ 的因素外，原因也在于电子提单并非日本民法

上的物，无法适用占有的概念。 虽然电子提单记录也存在参考债权、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适用准占有概念的

可能性，但此时占有改定及指示占有移转等规则的适用将会引发更为复杂的问题。② 日本学者也同时指出，
创设“支配”的概念可能影响私法体系下如何处理无形财产的根本问题，需要民法学者慎重探讨。③

二是将占有的客体范围扩大至电子提单等电子单证。 此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 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均

不承认对无体物的占有，④但英国《２０２３ 年电子贸易单证法》（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 ２０２３）并未创设

控制或其他新的概念，而是在第 ３ 条规定，一人可以占有、背书及放弃占有电子贸易单证，电子贸易单证和与

之等同的纸质贸易单证具有相同效力，任何与电子贸易单证相关的行为也具有相同效力。 此种规定将占有

的客体范围扩大至无形的电子贸易单证。 英国法律委员会认为，无论贸易单证采用何种媒介，从事国际贸易

的各方当事人应当能够在相同的规则和惯例下开展业务。 法律委员会试图取得的结果是认可电子贸易单证

可以作为占有的对象，此种立法模式的优势是可以在纸质和电子贸易单证之间保持术语及实质规定的一致

性。 此时电子贸易单证将受到与纸质贸易单证相同的法律的调整，而不必另行制定或修订新的法律。 此种

立法模式与 ＭＬＥＴＲ 及众多以 ＭＬＥＴＲ 为基础的国内立法采用的功能等同模式并无实质区别。⑤ 但立法并未

给出判断占有的具体标准，原因在于占有是相对的且与具体事实密切关联的概念，在特定情形下是否构成对

电子贸易单证的占有应是一个普通法问题。⑥

三是采用中央登记模式，通过登记机构的独立系统管理电子提单。 韩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完成电子提

单专门立法的法域，韩国《商法》第 ８６２ 条第 ５ 款规定：“电子提单登记机构的指定条件、签发和背书的电子

方式、货物的具体接收程序及其他必要事项，由总统令规定。”韩国据此于 ２００７ 年制定了《商法对电子提单

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 由于其中采用了中央登记模式作为技术模式，规定通过登记机构的独立系统管理

电子提单，而未将电子提单纳入原有的法律框架，故而无需创设占有的功能等同概念。⑦ 但是，承运人签发

电子提单，必须在国家指定并监督的中央登记机构进行登记。⑧ 以韩国法务部长官指定的电子提单登记机

构之一的韩国贸易信息通信公司（Ｋｏｒ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 ＫＴＮＥＴ）为例，ＫＴＮＥＴ 系统通过对电子提单流转

的各个环节进行登记，以实现电子提单的安全流转。 电子提单登记簿上的权利转让记载将发生电子提单权

利转让的法律效果，以此即可认定电子提单的物权效力。⑨ 但是，韩国也有学者指出中央登记模式的弊端，
即封闭式的电子提单系统违反了技术中性的原则，而且缺乏基于功能等同的概念和要求，加之法律未规定

韩国国内认可的电子提单在国际上的转换机制，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电子提单的外国当事人也必须在韩

国的中央登记机构进行登记，结果是国际贸易的当事人无法便捷地使用电子提单。

（二）《海商法》修订的进展与不足

《海商法》修订工作始于 ２０１７ 年，目前共计形成了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２０２０ 年 ５ 月、２０２４ 年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此方案未定义“支配”的理由在于：其一，ＭＬＥＴＲ 本身未对“ｃｏｎｔｒｏｌ”进行定义；其二，日本法上目前虽无对电子记录使用支配概念的立
法例，但作为对物以外对象进行评价的情形，存在“支配经营”“支配活动”“支配航运”等概念，其中多数也未对支配进行定义，例如日本《劳动
组合法》第 ７ 条第 ３ 款；其三，对于作为无形财产权的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日本法上广泛使用“专有权利”（権利を専有する），但法律同
样未对专有概念作出定义，而是交由法律解释处理。

「船荷証券に関する規定等の見直しに関する中間試案の補足説明」による。
小出篤「船荷証券の電子化に関する法整備の動向」法律時報 ９４ 巻 １２ 号（２０２２ 年）４６ 頁参照。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Ｂｉｌｌ，Ｌａｗ Ｃｏｍ Ｎｏ ４０５，ｐ．２．

＆ Ｕｎｈｏ Ｌｅ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Ｔｅｘ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９：１０１，ｐ．１０８（２０２４） ．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 ２０２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２３，ｐ．１３．
Ｍｉｒｉａｍ Ｇｏｌｄｂｙ ＆ Ｗｅｉｓｈｉ Ｙａｎｇ，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Ｌｌｏｙｄ’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０２１： ６０５，ｐ．６１８（２０２１） ．
参见韩国《商法》第 ８６２ 条第 １ 款。
参见马炎秋、赵彬初、李忠美：《韩国电子提单立法介评》，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 页。

Ｉｎ Ｈｙｅｏｎ Ｋｉｍ，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Ｌａｗ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３ｒｄ ｅｄ），Ｗｏｌｔｅｒｓ 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１７，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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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五个正式草案。 其中前三个草案虽然将电子运输记录作为与提单并列的运输单证类型，但
并未规定电子运输记录的占有或控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草案）》即一审稿，已在第四章“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增加了第五节“电子运输记录”，但仍未专门规定电子运输记录的控制，仅在第 ８６ 条第 ２
款提及：“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应当采取可靠的方法或者通过可靠的交易系统，确保记录的单一性，保障持

有人对记录的排他性控制。”此种规定似乎无法满足电子运输记录在占有功能等同方面的需要。 持有人能

够实现排他控制，并不表明控制电子运输记录等同于占有纸质提单，更不意味着此种控制象征着货物的拟制

占有。 缺少了等同于货物占有的事实状态，电子运输记录的物权效力自也无从谈起。 质言之，控制与占有的

功能等同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律不能只规定控制，还必须规定控制与占有功能等同。 仅就控制本身而言

并不能解决占有难题，而必须由法律进一步对控制作出与占有相同的评价。
造成此种立法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海商法》本身并未规定提单的物权效力，占有提单对于提单作为可转

让运输单证的意义在学理上也不甚清晰。 此时占有的功能等同问题自然很难受到充分关注。 结合 ＭＬＥＴＲ
第 １１ 条关于“法律要求或允许占有可转让单证或票据”及“法律要求或允许转移对可转让单证或票据占有”
的表述，可见首先应由法律规定提单的物权效力，而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电子运输记录规定占有的功能

等同。

六、余论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海商法学界对于提单的所谓物权凭证性质长期存在争议，其实质是

大陆法系所称提单的物权效力，系指交付提单与交付货物具有相同效力，由此可以满足货物物权变动的生效

或对抗要件。 清末《海船法草案》及民国立法均有提单物权效力的规定，但《海商法》对此未作规定。 英美法

系认为提单是一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而大陆法系主要法域普遍均有提单物权效力的规定，长期以来形成了代

表说、严格相对说、绝对说、物权效力否定说等较为稳定的学说分布。 两大法系均认可提单代表货物的拟制

占有或谓间接占有，提单的转让由此代表了货物占有的移转，但持有提单本身并不代表享有货物的所有权等

物权。 “提单代表货物”只是一种强调提单象征意义的简略表述。 中国现行法对提单的物权效力尚无明文

规定，但提单的物权效力具有作为习惯补充适用的空间。 提单交付对于货物所有权变动而言属于现实交付，
而提单质押则应认定为权利质权。 提单表征的货物拟制占有属于间接占有。 提单电子化对物权效力的主要

影响，应是如何对无形的电子提单认定占有。 国际以及各国国内的电子提单立法进展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
一是创设控制或支配的概念，作为占有的功能等同概念；二是将占有的客体范围扩大至电子提单等电子单

证；三是采用中央登记模式，通过登记机构的独立系统管理电子提单。
中国围绕提单物权效力长期存在的争论，充分说明既有研究对大陆法系海商法理论的关注并不充分，尤

其是未能实现舶来的海商法制度与本国私法传统的必要融合。 基于提单物权效力对于提单法律制度的基础

性意义，应当重视提单物权效力在中国立法上的转化。 虽然提单的物权效力目前可以作为习惯补充适用，但
最终仍应通过法律予以明文规定。 正在积极推进的《海商法》修订工作自始至终未涉及提单的物权效力，而
对于大陆法系已有的颇为成熟的立法和学理经验，中国立法似乎并无理由排斥而不予借鉴。 根据中国立法

的表述习惯，建议《海商法》修订时对于提单的物权效力作出如下规定：“以转让货物所有权为目的交付提单

的，视为交付货物。”①

① 此处将提单的物权效力限定在货物的所有权，主要是考虑到《民法典》已将提单质押明确界定为权利质权，避免《海商法》与《民法典》
之间产生体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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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ＳＵＮ Ｓｉｑｉ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ｗ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ｌｌ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ａｓ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ｔｈ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ｉｌｌ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ｉｓ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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